
 

Ｑ01：什麼是免學費補助？ 

教育部為各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減輕家長負擔之關懷措施，只要家

戶年所得(父母及學生共 3 人併計)148 萬以下，即可申請補助。 

 

Ｑ02：家戶年所得如何採計？ 

依相關辦法規定家庭年所得總額包含分離課稅所得額、特定保險給

付、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轉讓交易所得及海外所得

等。 

 

Ｑ03：家戶年所得採計人數？ 

1、以父親、母親及學生共３人所得合併計算。 

2、離婚、單親或特殊情形者，請檢附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

本(記事欄不可省略)，經審查後將會計算監護人及學生共 2 人

之合計所得。(雙方共同監護者仍然採計 3 人所得) 

 

Ｑ04：家戶年所得採計年度為何？ 

高一新生上學期採計 110 年度，下學期採計 111 年度。 

 

Ｑ05：家戶年所得證明需要家長親自到國稅局申請嗎？ 

1、不用。統一由教育部向財政部財稅資訊中心查調。 

2、教育部會開放所得查調系統讓全國高中學校統一上傳資料，期

限過後系統隨即關閉，教育部另訂公告查調結果日期，符合

148 萬以下者即可減免。  

 

Ｑ06：高中學雜費多少金額？ 

依教育部規定，公立高中一年級學費 6240 元、雜費 1740 元、實

習實驗費 80 元，以上金額為免學費或其他特殊身份減免之範圍。

其他代收代辦費用、書籍費、服裝費….等，皆不在減免範圍。 

 

Ｑ07：何時繳交申請書？不申請也要交嗎？ 

1、請於 7 月 14 日新生報到時與畢業證書一起繳交給報到處。 

2、不申請也要記得繳交，以便統計資料。 

 

 



Ｑ08：申請減免需要檢附什麼證明文件？ 

1、要申請免學費補助或其他特殊身份減免，查調所得必須有父母

及學生共 3 人之身分證字號等個資，所以身分證字號請務必填

寫正確，否則查調結果會失敗。 

2、單親或離婚家庭者，請檢附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記事

欄不可省略)，以供查驗。 

3、如果身分證字號填錯，而導致查調結果失敗，將會通知家長至

國稅局申請紙本所得清單，攜至學校補件後才可以再申請。 

 

Ｑ09：家長為軍公教身份，可以申請免學費或特殊身份減免嗎？ 

1、家庭年所得 148 萬以下：建議申請免學費補助(較優)或其他特

殊身份減免。如家長有身障證明，可

依據身障程度擇優申請。 

2、家庭年所得 148 萬以上：請直接向任職機關申請軍公教人員子

女教育補助費。 

3、子女教育補助費與免學費補助(或其他特殊身份減免)不可重覆

申請，如果重覆請領將會被追還款項(補助系統有稽核機制)。 

 

Ｑ10：家長或學生具有身心障礙證明，該如何勾選申請書？ 

1、持有身障證明並且家戶年所得 220 萬以下，即可申請學雜費及

實習實驗費減免(減免額度請參考申請書)。 

2、不用檢附紙本身障證明，學校會透過教育部向衛福部系統查驗

身份。 

3、請勾選要申請免學費補助及身障身份、障別，如果身障者為父

母，請記得在家戶狀況欄位裡勾選身障者為父親或母親。 

4、(舉例)甲生家長為身障中度者，減免狀況如下： 

(1)家戶年所得 148 萬以下：減免學費 100%、雜費及實習實驗

費 70%。 

(2)家戶年所得 148-220 萬以下：減免學費 70%、雜費及實習

實驗費 70%。 

 

 

 

 

 



 

Ｑ11：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該如何勾選申請書？ 

1、必須已經取得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特

殊境遇家庭證明才可以申請，如未取得證明者則為不符合身

份，請勿提出申請。 

2、不用檢附紙本證明，學校會透過教育部向衛福部系統查驗身份

(如未取得政府核發證明者，系統會查不到，即不符合資格)。 

3、請勾選要申請免學費補助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

家庭。 

4、符合身份資格且家戶年所得 148 萬以下：減免學費 100%、雜

費及實習實驗費(低收入戶 100%、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

60%)。 
 

Ｑ12：原住民學生要如何勾選申請書？ 

1、不用檢附紙本證明，學校會透過教育部連結相關電子系統查驗

身份。 

2、請勾選原住民，如果不確定是否符合原住民資格，建議一併申

請免學費補助，請記得再勾選要申請免學費補助。 

3、學生的戶政資料有加註原住民身份及族別才可以申請。 
 

Ｑ13：軍公教遺族要如何申請？ 

1、請至教育部國教署網站（https://www.k12ea.gov.tw/Tw/）→

法令規章→關鍵字查詢：軍公教遺族。 

2、下載「軍公教遺族、傷殘榮軍子女就學費用優待申請書」，依

據申請書內容檢附相關證明，於 7 月 14 日新生報到時將申請

書及證明文件、畢業證書一起繳交給報到處。 
 

Ｑ14：在校期間減免申請的時程？ 

申請書每學年填寫一次，上下學期合併一次申請： 

1、新生報到當日：申請高一上下學期減免。 

2、每年 11 月中旬：通知受理變更下學期減免項目，不變更者不

用申請。 

3、每年 4 月初：申請高二上下學期、高三上下學期減免。 
 
Ｑ15：對於減免內容還是不懂，那裡可以諮詢？ 

可以電洽教務處註冊組 2514526 分機 304。 

https://www.k12ea.gov.tw/Tw/

